
江 苏 省 启 东 市 人 民 法 院

执 行 裁 定 书
（2022）苏 0681 执 3233 号

申请执行人：石利，女，1969 年 4 月 23 日出生，居民

身份证号码：330622196904233822，汉族，住上海市宝山区

牡丹江路 1211 号安信广场 1102 室。

被执行人：启东崇和置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68106762693XB，住所地启东市启隆镇乐享城 7036 号

四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起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石利与被执行人启东崇和置业

有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启

东崇和置业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石利返还申请执行人人

民币 3522162 元、支付已付购房款资金占用费用，以人民

币 3509281 元为基数，按照年利率 3.85%，从 2018 年 1 月

26 日计算至实际购房款返还日的利息；返还申请执行人房屋

维修基金人民币 6152.5 元；赔偿申请执行人律师费 70000

元；支付申请执行人仲裁费 61206.6 元。因被执行人启东崇

和置业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，本院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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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31、3332、3377、3445、3446、3455、3551 号执行裁定查

封了被执行人启东崇和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启东市启隆乡永

隆社区乐享城 7044 幢 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206、

207、208、209、210、211、306、307、308、309、310、311、

406、407、408、409、410、506、507、508、509、510、608；

7045 幢 204、205、206、207、304 房产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

拍卖被执行人崇和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启东市启隆乡永

隆社区乐享城 7044 幢 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206、

207、208、209、210、211、306、307、308、309、310、311、

406、407、408、409、410、506、507、508、509、510、608；

7045 幢 204、205、206、207、304 房产。

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

审 判 长 彭 福 亮

审 判 员 汪 兵

审 判 员 袁 辉

二○二二年 十一月三日

法 官 助理 张 德 利

书 记 员 施 海 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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